
注意事项：

粘贴区

１
距
离
左
侧
３
ｃ
ｍ
为
凭
证
装
订
线
，
请
在
装
订
线
右
侧
粘
贴
票
据
。

２
按
照
业
务
内
容
分
类
粘
贴
，
且
原
始
凭
证
粘
贴
不
得
重
叠
。

３
Ａ
４
纸
大
小
的
电
子
发
票
及
附
件
（
会
议
通
知
、
合
同
等
）
无
需
粘
贴
，
大
于
Ａ
４
纸
的
凭
证
需
裁
剪
至
Ａ
４
规
格

（
保
留
有
效
信
息
）
，
不
得
折
叠,

用
回
形
针
固
定
在
一
起
。

４
小
于
Ａ
４
纸
的
票
据
单
层
平
铺
、
避
免
遮
盖
，
票
据
四
角
及
中
间
位
置
固
定
牢
固
、
保
持
平
整
。

５
原
始
凭
证
应
与
明
细
清
单
、
刷
卡
记
录
对
应
粘
贴
。


